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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商業銀行存款總約定書修訂公告 

公告日期:2026年 02月 12日 

說明： 

一、 依據存款總約定書(以下簡稱本約定書)第一章第三十條增訂，本次增訂第十四章內容及修訂附錄收費標準，將自 2026年 02月 12日施行，施行前仍

以原有約定內容為準。 

二、 本次修訂第十四章「臨櫃交易通知指定聯絡人服務約定條款」及附錄收費標準，依據本約定書第一章第三十條約定，本約定書內容或相關服務項目

有增刪修改時，本行應於生效前以顯著方式於本行營業場所及網站公告或事先與立約人約定之電子文件方式通知其內容。依同條第二項約定，倘立

約人不同意本行之修改內容，應於變更生效前聯絡本行客服人員或親自來行終止與本行之帳戶往來關係及本約定書。倘立約人逾期未向本行表示異

議或辧理終止，並仍繼續與本行進行各項存款、交易或服務事項之往來時，則視為立約人已同意該增刪修改條款或自動享有該變更後之服務項目。 

三、 本約定書之修訂以本公告為準，若您對本次修訂有任何疑義，歡迎您致電本行 24小時客服專線(02-8752-1111/080-080-1010(限市話))。 

四、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撥冗詳閱本次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P.5-P.8 

存款總約定書重要內容說明 

 重要內容 對應文件:存款

總約定書 

項目 

一. 金融消費者對

該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權利行

使、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式

及限制 

第十四章 臨櫃

交易通知指定

聯絡人服務約

定條款 

第一條、第三

條、第五條、第

六條、第七條、

第八條 

二. 金融服務業對

該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重要權

利、義務及責任 

第十四章 臨櫃

交易通知指定

聯絡人服務約

定條款 

第二條、第四

條、第五條、第

七條、第九條、

第十條 

五. 因金融服務業

所提供之金融

商品或服務衍

生紛爭之處理

及申訴之管道 

第十四章 臨櫃

交易通知指定

聯絡人服務約

定條款 

第十條 

六. 其他法令就各

金融商品或服

第十四章 臨櫃

交易通知指定

第二條、第五

條、第十條 

(新增) 依據臨櫃交易通知指定聯絡人

服務約定條款，增訂存款總約

定書重要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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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務所定應說明

之事項 

聯絡人服務約

定條款 
 

P.87-P.88 

第十四章 臨櫃交易通知指定聯絡人服務約定條款 

第一條 

為防範詐騙並保障立約人帳戶交易安全，立約人於臨櫃辦

理新臺幣定期存款提前解約、新臺幣提領或轉匯他人等交

易，若單筆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含）以上，貴行

得於進行該交易前，或貴行認為交易有疑慮、異常或可疑

情形時，通知立約人指定之聯絡人(以下稱指定聯絡人)，

以發揮第三人勸阻防詐之效果(以下稱本服務)。 

 

第二條 

立約人聲明所提供之指定聯絡人資料均真實且正確，並於

提供指定聯絡人資料前，已告知指定聯絡人，貴行基於防

制詐騙、防制洗錢等特定目的，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其姓

名、身分證字號及行動電話號碼，並已取得指定聯絡人之

同意。貴行得依留存之行動電話號碼，以電話或簡訊方式

通知指定聯絡人。通知內容得包含立約人姓名、交易日期、

交易類型及交易金額。 

 

第三條 

立約人應指定一位信任且能協助關懷及具防詐意識之成年

人作為指定聯絡人，不限親屬關係。建議優先考慮經常聯

繫、瞭解立約人財務狀況且能及時回應之親友，並須提供

可正常聯繫之行動電話號碼。 

 

第四條 

指定聯絡人僅具知情權，無交易決定權，亦不負任何法律

責任，貴行仍應遵照立約人之指示進行交易或依相關規定

判斷及決定交易執行與否。貴行於完成通知程序後，不因

指定聯絡人因故未接獲通知、未能聯繫或不同意交易，而

影響個別交易之效力，立約人亦不得因前述情形而向貴行

(新增) 金管會 114年 2月 19日金管

銀法字第 1140270349號函新

增臨櫃交易通知指定聯絡人服

務約定條款 



第 3 頁，共 4 頁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請求損害賠償。 

 

第五條 

貴行對指定聯絡人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僅限於

本服務之目的範圍內，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

妥善保管指定聯絡人之個人資料。立約人瞭解並同意，貴

行得憑立約人或指定聯絡人以書面或貴行指定之方式提出

通知後，變更或刪除指定聯絡人之聯絡資訊。 

 

第六條 

若指定聯絡人之個人資料或聯絡方式有變更，立約人或指

定聯絡人應及時向貴行辦理變更申請，以確保本服務之有

效執行。若指定聯絡人亦為貴行客戶，所提供之資料應與

該聯絡人現留存於貴行之個人資料及聯絡方式一致。 

 

第七條 

本服務自約定日起生效，除立約人或指定聯絡人申請終止

外，於業務關係存續期間持續有效。立約人或指定聯絡人

均得隨時以書面方式變更或終止本服務。若指定聯絡人向

貴行表示撤回同意或拒絕擔任指定聯絡人，本服務即自動

終止。立約人同意貴行於變更或刪除指定聯絡人資訊時，

貴行得以簡訊方式通知立約人及刪除之指定聯絡人手機號

碼。貴行收到立約人或指定聯絡人通知撤回或終止本服務

後，即停止使用因本服務所蒐集之個人資料。 

 

第八條 

貴行於受理本服務之申請時，依指定聯絡人資料確認是否

需進行電話照會。若需電話照會但因故無法完成，立約人

須重新提出申請。 

 

第九條 

若因非可歸責於貴行之因素致無法完成通知（例如：電信

系統故障、裝置問題導致無法接收簡訊等），貴行不負任何

賠償責任，亦無義務以其他方式補行通知。相關風險及責

任由立約人自行承擔，與貴行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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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立約人及指定聯絡人同意，貴行得基於風險管理或法令遵

循等因素，隨時公告調整或終止本服務。如有未盡事宜，

依相關法令及貴行相關規定辦理。 

P.89 

附錄 收費標準 

一、臨櫃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項目 手續費(單位:新臺幣) 

跨行轉帳匯款 200萬元以下每筆 30元，每

加 100萬元加 10元，每筆匯

款限制依財金公司規範而定。 

 

存款餘額證明 每份 50元 

寄送手續費另計 (含郵資 50

元/次) 。 
 

P.85 

附錄 收費標準 

一、臨櫃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項目 手續費(單位:新臺幣) 

跨行轉帳匯款 200萬以下每筆 30元，每加

100萬加 10元，每筆匯款限

制依財金公司規範而定。 

 

存款餘額證明 每份 50元 

(寄送手續費另計-含郵資 50

元/次) 。 
 

文字微調 

P.91 

三、外匯業務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項目 手續費(單位:新臺幣) 

提領外幣現鈔 依提領外幣金額 x【按本行牌告即期賣

出匯率與外幣現鈔賣出匯率之差額】計

收，最低收費 100元。 

存入外幣現鈔 依存入外幣金額 x【按本行牌告即期買

入匯率與外幣現鈔買入匯率之差額】計

收，最低收費 100元。 
 

P.87 

三、外匯業務各項服務收費標準 

項目 手續費(單位:新臺幣) 

提領外幣現鈔 按本行牌告即期賣出匯率與外幣現鈔賣

出匯率之差額計收，最低收費 100元。 

存入外幣現鈔 按本行牌告即期買入匯率與外幣現鈔買

入匯率之差額計收，最低收費 100元。 
 

文字微調 

 


